
遗失声明

▲石家庄永洋祥汽车贸

易 有 限 公 司 ，统 一 社 会 信 用

代 码 91130129MA09T0JN2K，

法 人 章（王 玉 粉 印）丢 失 ，声

明作废。

▲ 代 小 强 ，冀 B9WD89，

小 型 轿 车 ，登 记 证 书 、行 驶

证 、牌 照 遗 失 ，该 车 主 已 申

请报废，特此声明。

▲ 刘 志 琴 ，冀 BS19K5，

小 型 轿 车 ，登 记 证 书 、行 驶

证 、牌 照 遗 失 ，该 车 主 已 申

请报废，特此声明。

▲ 无极县胜沃废旧汽车

回收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

代 码 ：91130130MA0F9KJU05，

公章丢失，特此声明作废。

▲石家庄丰银运输有限

公 司 ，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130130MAEGXWEY1R， 法

人章丢失，特此声明作废。

▲ 涞 水 县 德 仁 药 店 ，公

章 、法 人 章 不 慎 遗 失 ，声 明

作废。

寻亲公告

2016 年 12 月 24 日 , 邢 台

市 宁 晋 县 贾 家 口 镇 延 白 村

胡 孟 双 在 本 村 接 受 送 养 一

名 女 婴, 年 龄 约 刚 出 生, 身 体

健 康, 随 身 携 带 物 品 有 小 被

子 、奶 瓶 。 请 孩 子 的 亲 生 父

母 或 者 其 他 监 护 人 持 有 效

证 件 与 胡 孟 双 联 系 ，电 话

13784904830。即日起 30 日内

无 人 认 领 ，孩 子 将 依 法 安

置。

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通知

河 北 深 量 建 筑 工 程 有 限 公

司：

河北锴泽企业管理咨询

有 限 公 司（以 下 简 称 我 司）

与 河 北 众 诚 新 型 建 材 有 限

公 司 已 达 成《 债 权 转 让 协

议》，我 司 受 让 享 有 以 上 全

部 债 权 权 益 及 从 权 利 。 截

止 2026 年 2 月 27 日 ，河 北 深

量 建 筑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应 付

本 金 1021.2684 万 元 及 利 息 ，

负 担 主 体 具 体 金 额 以 民 事

判 决 书 或 执 行 裁 定 书 为

准 。 以 上 各 方 应 付 义 务 人

自 本 通 知 或 公 告 之 日 起 7 日

内 向 河 北 锴 泽 企 业 管 理 咨

询有限公司履行义务。

通 知 人 ：河 北 锴 泽 企 业

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联 系 人 ：李 鹏 博 ，电 话 ：

13592674194

2026 年 1 月 29 日

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通知

河 北 珑 发 园 林 工 程 有 限 公

司：

（2020）冀 0102 民 初 6337

号 民 事 判 决 书 已 发 生 法 律

效 力 ，河 北 锴 泽 企 业 管 理 咨

询 有 限 公 司（以 下 简 称 我

司）与 河 北 众 诚 新 型 建 材 有

限 公 司 已 达 成《债 权 转 让 协

议》，我 司 受 让 享 有 以 上 全

部 债 权 权 益 及 从 权 利 。 截

止 2026 年 1 月 27 日 ，河 北 珑

发 园 林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应 付

本 金 435010 元 及 利 息 、迟 延

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 、保 险

费 等 。 具 体 金 额 以 民 事 判

决 书 或 执 行 裁 定 书 为 准 。

以 上 应 付 义 务 人 自 本 通 知

或 公 告 之 日 起 7 日 内 向 河 北

锴 泽 企 业 管 理 咨 询 有 限 公

司履行义务。

通 知 人 ：河 北 锴 泽 企 业

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联 系 人 ：李 鹏 博 ，电 话 ：

13592674194

2026 年 1 月 30 日

敬 告 ：请 交 易 双 方 妥 善 查
验 对 方 相 关 有 效 手 续 及 证 件 ，
本 栏 只 作 为 信 息 咨 询 ，不 作 为
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。

电话：0311-89920109


